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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建築物）安全條例第572章簡介
1. 條例的目的

本條例的目的，是針對火災的危險，向某些種類的綜合用途建築物及住用
建築物的佔用人、使用人和訪客提供更佳保障。

2. 執行當局
為施行本條例：
(a)就綜合用途建築物或住用建築物的規劃、設計和建造而言，執行當局為

屋宇署署長；
(b)就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而言，執行當局為消防處處長。

3. 條例的監管範圍
本條例適用於下述綜合用途建築物或住用建築物：
(a)建築物的用途

•一部分興建作或擬作住用用途，一部分則興建作或擬作非住用用途；
或

•興建作或擬作住用用途並且高於三層；以及
(b)建築圖則的審批或落成日期

•建築工程圖則是在1987 年3月1日或之前，首次呈交建築事務監督批
准的；或

•若未有在1987年3月1日前呈交圖則予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在1987
年3月1日或之前建成。

[本條例不適用於依據《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121章）而建成的建
築物]

4. 消防安全規定
(a)提供消防裝置或設備：

綜合用途建築物或住用建築物的擁有人及／或佔用人，須提供以下列出
的所有或部分消防安全措施：

(b)為消防安全而設的項目：
綜合用途建築物或住用建築物的擁有人，可能須要提供以下列出的所有
或部分消防安全建築工程：

5. 條例的實施
本條例自2007年7月1日起分三期實施：
實施進度表

第一期 1973年或之前建成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首6年
第二期 1973至1987年間建成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隨後的4年
第三期 1987年或之前建成的住用建築物 最後階段

但假如發現某綜合用途建築物或住用建築物的火災危險性高，不管該建築
物屬於什麼類型或何時建成，執行當局都會立即採取執法行動。

6. 查詢
如需要更多資料，請聯絡消防處（電話：2272 9112）或
屋宇署（電話：2626 1616）。

（資料摘錄自消防處及屋宇署《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572章)》小冊子）

本工作小組已於上期簡介《2007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在委出管委
會和成立法團、擔任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填補管委員的職位空缺、對管委會
委員的保障、法團支付的津貼、管委會會議法團業主大會、如何計算過半數
票及委任代表的有關修訂。以下是《修訂條例》的其他修訂摘要。
採購安排
•法團在進行採購時，必須遵守條例的採購規定。
•如果採購的價值超過$200,000，法團必須進行招標。
•如果採購的價值超過每年預算的20%，則法團除了須進行招標外，還須藉

業主大會通過的決議，決定是否採納收到的標書。
•如果法團打算繼續聘用現任的供應商，並能夠同時符合條例訂明的條件，

可以獲豁免有關招標的規定。
•以上有關採購的規定，也同樣適用於經理人進行採購。
財務安排
•如果大廈有多於50個單位，管委會必須把經由會計師審計的財務報表，連

同會計師報告，在法團業主周年大會上提交法團省覽。
•不少於5%的業主可以要求管委會讓他們或他們委任的任何人查閱法團帳簿

、帳項紀錄及其他紀錄所提述的一切單據、發票、憑單、收據及其他文件
。業主也可以向法庭申請命令，要求管委會讓獲法庭授權的任何人查閱上
述文件。

•就經理人而言，如果有關大廈已成立法團，經理人必須開立和維持一個或
多於一個獨立而有利息的戶口，以持有有關建築物管理或特別基金的款項
，而每一個戶口均須指定信託戶口或客戶戶口。

展示有有關法律程序的資料
•如果法團於任何法律程序的一方，管委會必須在收到或發出開展有關法律

程序的法院文件的7天內，在建築物的顯眼處連續7天展示通知。通知上須
載列有關法律程序的詳情。

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
•條例附表7第7段載有條文，訂明終止經理人的委任的機制。有關條文只適

用於終止下列經理人的委任：
♦公契經理人；
♦合約經理人，而有關合約並無關於終止委任的條款。

離任人經理人的交接安排
•不論經理人的委任因何原因結束，都必須：

♦在其委任人結束後的14天內，把屬於法團或業主的任何動產，送交業主
委員會或接任的經理人；及

♦其委任結束後的2個月內，擬備收支表和資產負債表，並把為了擬備有關
財務報表而管有的帳簿、帳項紀錄等文件送交業主委員會或接任的經理
人。

業主之間的通訊
•經理人須就業主之間、關乎大廈管理的事宜互相通訊的渠道，在法團業主

大會上諮詢法團，並採取法?決定的方法。
過渡性條文
•根據未經修訂的條例，業主可以按照公契的規定委出管委會。《修訂條例》

就這些按照公契委出的管委會提供了 4 年的過渡期（由 2007 年 8 月 1 日至
2011年7月31日）。

•在過渡期內，這些管委會可繼續按照未經修訂的條例附表2行事。附表2載
列了有關管委會組織及工作程序的規定。

•如果出現下列情況，管委會便須按照經修訂的附表2行事：
♦在過渡期內，法團在業主大會上通過決議，決定遵照經修訂的附表2行事

；或
♦過渡期屆滿(即2011年7月31日)。

對上述有關法例的詮釋，應以《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原文為依
歸。市民如對條例的詮釋有所疑問，宜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

葵青區大廈管理工作坊
由葵青區議會大廈管理推廣工作小組主辦，香港房屋協會及葵青民政事

務處協辦，葵青區議會贊助的 「葵青區大廈管理工作坊」，已於2008年2
月26、27及28日，假葵芳社區會堂舉行。工作坊內容包括“家居漏水、
石屎剝落及天台防水工程、大廈保險、樓宇裝修及維修的刑與責、業主立
案法團權責及個案分享”。大會很榮幸邀請鍾沛林律師、保險顧問陳偉誠
先生、勞工處及香港房屋協會的代表擔任主講嘉賓，參加者反應熱烈，除
用心聆聽每位嘉賓的講解外，亦踴躍發問，查詢有關樓宇管理的知識。

備註：* 非住用用途部分的總樓面面積超過230平方米
# 由地面至最高一層的樓面超過30米的樓宇
▲ 指機械通風系統的自動中斷操作裝置

消防裝置及設備
逃生途徑
樓宇耐火結構
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

綜合用途建築物
非住用用途部分

擁有人




綜合用途建築物住用
用途部分和住用建築物

擁有人




處所/建築物

負責人

申請資格

資助用途

資助額

備註

樓宇維修資助計劃
· 私人住宅或綜合用途樓宇，樓齡20年或以上

· 住宅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市區（包括沙田，葵青及

荃灣）物業不超過$78,000，新界物業不超過$59,000

· 位於市區重建局 「樓宇復修計劃」 服務區以外

· 整個屋苑或樓宇不多於400個住宅單位

· 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 必須在房協指引下委任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及註冊承建商進

行有關工程

· 大廈公共地方有關樓宇安全、環境衛生及環保的工程項目，

例如維修外牆石屎剝落、更新喉管或消防系統、加裝節能裝

置及園林綠化等工程

· 可獲不超逾工程總額兩成或每住宅單位最多$3,000*的資助，

用以改善樓宇安全或環境衛生，以較低款額為準

· 長者業主資助–住宅單位長者業主如年滿60歲並正領取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或免費醫療保障援助或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資

格，該住宅物業是申請人在香港唯一擁有的物 業（非公司擁

有），物業所屬的業主立案法團已取得 「樓宇 維修資助計劃

」 的原則上批准，可獲房協資助支付單位應分攤的大廈公共

地方維修費的一半，以 $10,000**為上限

· 資助樓宇公共地方公眾責任保險年費的50%或最多每年$6,000

，為期不多於3年

*不限申請次數，樓宇維修資助在5年內資助總額上限為每個單

位$3,000，每項工程只能獲批資助一次

**符合資格的長者業主在5年內在同一大廈可得的資助總額上限

為$10,000，每項工程只能獲批資助一次

相關資源
有關大廈管理方面的資料，可透過下列途徑索閱：
1. 葵青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葵涌興芳路166至174號葵興政府合署2字樓
電話：2425 4602

2. 大廈管理網頁 http://www.buildingmgt.gov.hk
3. 香港房屋協會

（總辦事處）地址：九龍大角咀通州街28號頌賢花園商場3號舖
電話：28397188
（荃灣）地址：荃灣沙咀道141-169號滿樂大廈福至樓地下169號舖
電話：28397184

資料來源：
葵青區議會大廈管理推廣工作小組 民政事務總署
葵青民政事務處 香港房屋協會
消防處 香港保險業聯會

工作小組主席梁志成致送紀念品予嘉賓講者

工作坊盛況

Q1：如果大廈要進行維修工程(而有關工程並非法定工程)，法團的
常用基金和備用基金都不足以支付維修費用，而管委會在擬備
預算和釐定整體業主所需繳付的款額時，也沒有預算有關的維
修開支，管委會可以在其後增加整體業主所需繳付的款項嗎？

A1：不可以。管委會在按照預算釐定整體業主所需繳付的款額後，
就不得增加有關款額。增加款額的建議須經由法團業主大會通
過的決議批准。

Q2：法團什麼時候需要進行招標及／或通過法團業主大會的決議揀
選投標書？
假設法團需要進行維修，聘請工程公司的費用為$1,200,000，
約佔法團每年預算的40%。在這情況下，須進行招標及舉行業
主大會以揀選投標書嗎？

A2：有關採購的價值超過法?每年預算的20%，按照條例的規定，法
團必須進行招標，並藉法團業主大會以過半數票通過的決議揀
選投標書。

（資料摘錄自民政事務總署《2007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指南）

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精靈小測驗

可更換破爛公共地方鋁窗

可更換陳舊食水喉管

香港房屋協會
「樓宇維修資助計劃」

提供資助予大廈進行公
眾地方的維修

2007/2008成員名單：梁志成（主席） 梁偉文 潘小屏 尹兆堅 黎少棠

消防裝置及設備
自動噴灑系統
消防栓及喉轆系統
手控火警警報系統
緊急照明（公用範圍）
緊急照明（非公用範圍）
機械通風系統▲（公用範圍）
機械通風系統▲（非公用範圍）

綜合用途建築物
非住用用途部分
擁有人
*






佔用人





綜合用途建築物住用
用途部分和住用建築物

擁有人



#

處所/建築物

負責人

資料由香港保險業聯會提供（聯會網址http://www.hkfi.org.hk）
（資料摘錄自民政事務總署《公眾責任保險)》小冊子）

公眾責任保險
私人大廈要投保 業主安心無煩惱

大廈保險的作用，是為大廈管理方面的意外，造成的傷亡、財物損毀或損
壞而導致的經濟損失，提供補償，從而減低大廈管理組織所承擔的風險。

公眾責任保險
一般稱為

“第三者責任保險”

僱員補償保險
一般稱為

“勞工保險”

公共產業保險
一般稱為

“財物保險”

私人大廈的主要
三類保險

購買公眾責任保險時，可能要提供下
列有關大廈的資料：

•落成年份；
•現時的用途；
•位置；
•座數/樓層數目/單位數目/升降機

數目/車位數目；
•建築樓面面積；
•是否有設施，例如停車場、會所、

游泳池、體育設施等；
•外牆是否有搭建物，例如廣告招牌；
•是否有違例搭建物，例如違反《建

築物條例》(第 123 章)、《建築物
管理條例》(第344章)及其他法律
規定的搭建物或改建物；

•是否有大廈維修計劃？如有的話，
必須提供詳細資料；

•彌償上限；
•在過去五年是否有索償紀錄–曾否

發生任何可能導致索償的事故？如
已就大廈投保，曾否向保險公司報
告任何可能提出的索償個案？如有
的話，必須提供詳細資料；

•曾否接到由屋宇署發出的修葺令，
而有關工程尚未完成？

投保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在投保時，須清楚知道保單
的保障範圍、條款及條件；

•必須選擇信譽良好的保險公
司。在投保前，應要求數家
保險公司報價，以確定付出
的保費最合理，並獲得最大
的保障；

•如投保事宜由大廈經理人安
排，則法團或互助委員會應
與大廈經理人聯名投保；

•投保時必須向保險公司提供
正確資料，否則保單可能無
效，以致投保人不能獲得賠
償；

•適當的保障範圍及投保額。

參加者用心聆聽講者講解

2007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